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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上海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雪榕生物”）编制的截止 2024 年 9 月 30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董事会的责任  

雪榕生物董事会的责任是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规

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7 号》的规定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专项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雪榕生物《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发表鉴证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

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

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

以对雪榕生物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

获取合理保证。 

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了解、询问、检查、重新计算以

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

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http://www.dahua-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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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雪榕生物董事会编制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

报告》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

第 7 号》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雪榕生物截止 2024 年

9 月 30 日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四、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需要说明的是，本鉴证报告仅供雪榕生物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之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我们同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雪

榕生物证券发行申请文件的必备内容，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马建萍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唐若云 

  二〇二五年三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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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募集及存放情况 

1．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634 号）核准，本公司于中国境内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并于发行完成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上市。本公司已于 2020 年 6 月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585 万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发行价格为每张人民币 1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85,000,000.00 元，扣除发生的券商承销佣金后实际收到的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74,400,000.00 元，扣除券商承销佣金和其他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 571,811,801.48 元。 

上述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574,400,000.00 元已于 2020 年 7 月 2 日汇入本公司在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奉贤支行开立的 310069037013001408006 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到位

情况已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安永华明(2020)验字第

60827595_B03 号《验证报告》。 

于 2020 年 7 月，本公司及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国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奉贤支行、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奉贤支行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本公司、本公

司子公司山东雪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雪榕”）、保荐机构与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奉贤支行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于 2020 年 8 月，本公司及

保荐机构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奉贤支行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于

2020 年 9 月，本公司、山东雪榕及保荐机构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淮海路支行共同

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于 2020 年 11 月，本公司、山东雪榕及保荐机构与广发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奉贤支行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于 2020 年 7 月 14 日，本公司将募集资金人民币 385,000,000.00 元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奉贤支行的 310069037013001408006 募集资金专户分别转入本公司在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奉贤支行开立的 442979952798 募集资金专户人民币 135,000,000.00 元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公司山东雪榕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奉贤支行开立的 98740078801800001804 募集资金专户人民币 250,000,000.00 元用于“山

东德州日产 101.6 吨金针菇工厂化生产车间项目（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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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20 年 8 月 14 日，本公司将募集资金人民币 189,399,999.00 元及利息与理财产品收

益 合 计人 民 币 588,049.60 元 ， 从交 通银 行股 份 有限 公司 上海 市奉 贤 支行 的

310069037013001408006 募集资金专户转入本公司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奉贤支行

开立的 9550880055153100458 募集资金专户，计划用于“泰国食用菌工厂化生产车间建设项

目”的实施，同时注销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奉贤支行的 310069037013001408006 募

集资金专户，相关《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随之终止；于 2020 年 9 月 2 日，本公司在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后注销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奉贤支行

442979952798 募集资金专户；于 2020 年 9 月 10 日，本公司将募集资金本金人民币

249,955,842.50 元及利息与理财产品收益合计人民币 306,592.87 元，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奉贤支行的 98740078801800001804 募集资金专户转入山东雪榕在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淮海路支行开立的 8110201012901237661 募集资金专户，继续用于“山东德州

日产 101.6 吨金针菇工厂化生产车间项目（第三期）”的实施，并注销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奉贤支行的 98740078801800001804 募集资金专户，相关《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

议》随之终止。 

本公司于 2020年 10月 1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召开 2020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2020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将“泰国食用菌工厂化生

产车间建设项目”变更为“山东雪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工厂化杏鲍菇项目”，预计总投资人

民币 31,996.31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人民币 18,681.18 万元（不含利息及理财产品

收益），其余资金由本公司自筹解决。于 2020 年 11 月 16 日，本公司将原计划用于“泰国食

用菌工厂化生产车间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本金及利息与理财产品收益合计人民币

191,416,890.88 元，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奉贤支行的 9550880055153100458 募集资金专

户转出，其中人民币 2,588,198.52 元作为其他发行费用转入至本公司基本账户，余下人民币

188,828,692.36 元 转 入 山 东 雪 榕 在 广 发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奉 贤 支 行 开 立 的

9550880222667000121 募集资金专户用于“山东雪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工厂化杏鲍菇项目”，

并注销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奉贤支行的 9550880055153100458 募集资金专户，相关《募集

资金四方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前述《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范本)》均不存在重大差异。于专项账户注销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终止前，协议各方均按照上述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规定行使

权利，履行义务。 

公司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规定在以下银行开设了募集资金的存储专户，

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止，募集资金的余额情况列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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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截止日余额 备注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奉贤支行 
310069037013001408006  账户已注销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奉贤支行 
442979952798  账户已注销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奉贤支行 
9550880055153100458  账户已注销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奉贤支行 
98740078801800001804  账户已注销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淮海路支行 
8110201012901237661  账户已注销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奉贤支行 
9550880222667000121  账户已注销 

合计    

2．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上海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881 号）核准，本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4 日向 11 名特定对

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65,676,567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6.06 元/股。本次发行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97,999,996.02 元，扣除与本次发行有关费用人民币 10,519,671.82 元

（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87,480,324.20 元。 

上述募集资金总额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人民币 9,010,000.00 元（含增值税）后，余额人

民币 388,989,996.02 元已于 2022 年 3 月 4 日汇入本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募集资金到位情

况已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安永华明（2022）验字第

60827595_B02 号《验资报告》。 

于 2022 年 3 月，本公司及保荐机构分别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及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五角场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本公司、本公司子公司安

徽雪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雪榕”）及保荐机构分别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奉贤支行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奉贤支

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于 2023 年 5 月，本公司及保荐机构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奉贤支行签订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本公司、本公司子公司广西雪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

西雪榕”）及保荐机构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港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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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22 年 6 月 22 日，本公司在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使用完

毕后注销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淮海路支行 8110201012201443339 募集资金专户；于

2022 年 7 月 14 日，本公司在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后注销

了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五角场支行 216450100100149950 募集资金专户。 

本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于 2023 年 5 月 16 日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将“安徽雪榕食用菌产业园项目-安徽雪

榕杏鲍菇工厂化项目”的全部募集资金 26,848.03 万元及其对应利息及现金管理收益用于“年

产 12 万吨食用菌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变更后的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西雪榕具体实

施。2023 年 5 月 17 日起，本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奉贤支行开立募集资金专户

310069037013006977836 作为中转，接收从用于“安徽雪榕食用菌产业园项目-安徽雪榕杏鲍

菇工厂化项目”的专户交通银行上海奉贤支行 310069037013005559680、广发银行上海奉贤

支行9550880233192700118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奉贤支行98740078801600003880转出资金，

并 转 入 子 公 司 广 西 雪 榕 在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贵 港 分 行 开 立 的

45050175378100000747 募集资金专户，用于“年产 12 万吨食用菌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 

截至 2023 年 9 月 11 日，原存放于“安徽雪榕食用菌产业园项目-安徽雪榕杏鲍菇工厂

化项目”的专户资金已全部转入“年产 12 万吨食用菌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资金专户，相

应项目专户交通银行上海奉贤支行 310069037013005559680、广发银行上海奉贤支行

9550880233192700118、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奉贤支行 98740078801600003880 及中转专户交通

银行上海奉贤支行 310069037013006977836 分别于 2023 年 5 月 25 日、2023 年 7 月 4 日、

2023 年 10 月 17 日及 2023 年 10 月 18 日完成注销。 

截至 2023 年 10 月 25 日，存放于子公司广西雪榕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港分

行开立的账号为 45050175378100000747 用于“年产 12 万吨食用菌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的

专户资金已使用完毕，并于 2023 年 10 月 31 日完成注销。 

前述《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范本）》均不存在重大差异。于专项账户注销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终止前，协议各方均按照上述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规定行

使权利，履行义务。 

公司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规定在以下银行开设了募集资金的存储专户，

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止，募集资金的余额情况列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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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截止日余额 备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淮海路支行 
8110201012201443339  账户已注销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五角场支行 
216450100100149950  账户已注销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奉贤支行 98740078801600003880  账户已注销 

交通银行上海奉贤支行 310069037013005559680  账户已注销 

交通银行上海奉贤支行 310069037013006977836  账户已注销 

广发银行上海奉贤支行 9550880233192700118  账户已注销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贵港分行 
45050175378100000747  账户已注销 

合   计    

二、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 1-1 和 1-2《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三、前次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1．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本公司于 2020年 10月 1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召开 2020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2020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将“泰国食用菌工厂化生

产车间建设项目”变更为“山东雪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工厂化杏鲍菇项目”，实施主体变更

为设立在山东省德州市的全资子公司山东雪榕。 

“泰国食用菌工厂化生产车间建设项目”前期通过当地银行贷款投入进行建设。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已累计投入 118,491 万泰铢，累计投资额占项目预算的 58.37%，尚未使

用募集资金投入。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该项目原计划使用募集资金人民

币 20,000.00 万元，根据本公司实际情况，募集资金到位后此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根据

发行费用进行调整，相应扣除人民币 1,318.82 万元，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调整为人民币

18,681.18 万元。本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金额占募集资金总额的比例为 31.93%。 

本公司此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主要系一方面泰国食用菌工厂化生产车间建设项目

已通过当地低息银行贷款获得足够建设资金并已开始小规模试生产，另一方面本公司在山东

德州已拥有成熟稳定的供应链体系，可以利用山东雪榕现有空闲土地，并与现有工厂共用部

分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分摊固定成本和费用，有利于本公司进一步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

提升盈利能力。变更后，本公司将继续使用借款及自有资金对泰国食用菌工厂化生产车间建

设项目进行建设，不影响本公司对泰国项目的整体判断，不会影响泰国项目的建设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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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分别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及核查意见。本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13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了《上海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42 号）。 

除根据募集资金到位后的发行费用进行调整，相应扣除人民币 1,318.82 万元外，前次募

集资金实际投资总额与于 2020 年 6 月 22 日签署的《创业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一致，无实际投资总额变更情况。 

2．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根据募集资金到位等实际情况和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情况，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同意在不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下，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作出调整，调整后拟分别投

入“安徽雪榕食用菌产业园项目-安徽雪榕杏鲍菇工厂化项目”人民币 26.848.03 万元、拟用

于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人民币 11,900.00 万元。 

本公司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分别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及核查意见。本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5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了《上海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22 号）。 

本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于 2023 年 5 月 16 日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将“安徽雪榕食用菌产业园项目-安徽雪

榕杏鲍菇工厂化项目”的全部募集资金 26,848.03 万元及其对应利息及现金管理收益用于“年

产 12 万吨食用菌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实施主体变更为设立在广西省贵港市的全资子公

司广西雪榕。 

截至 2023 年 4 月 26 日，“安徽雪榕杏鲍菇项目”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投入，未使用的募

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该项目原计划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6,848.03 万元（不含利息

及现金管理收益），占募集资金总额的比例为 67.45%。公司拟将该部分募集资金及其利息和

现金管理收益全部用于广西贵港“年产 12 万吨食用菌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 

安徽雪榕于 2021 年 9 月 22 日通过挂牌方式竞得位于和县台创园兴顺路西侧、太阳河

路南侧 203.75 亩（135831 ㎡）的和土出[2021]25 号地块，于 2021 年 9 月 29 日与和县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于 2021 年 11 月 10 日办理完毕《不

动产权证书》（证号为皖（2021）和县不动产权第 0020050 号）。 

“安徽雪榕杏鲍菇项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宏观经济环境和行业竞争格局发生变化，

公司决定延期推进“安徽雪榕杏鲍菇项目”。和县台创园结合整体规划，与公司进行充分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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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后，回收了安徽雪榕摘牌的土地使用权，公司拟在原地块建设的“安徽雪榕杏鲍菇项目”

已无法实施，且公司未能在和县台创园内匹配到其他合适地块。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与贵港市覃塘区人民政府签订《投资协议书》，拟在覃塘区投资建设

食用菌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为了合理配置公司资源，并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巩

固公司在行业内的规模优势和竞争力，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本着有利于公司及全体股东益的

原则，将“安徽雪榕杏鲍菇项目”变更为广西贵港“年产 12 万吨食用菌现代农业产业园项

目”。 

本公司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分别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及核查意见。本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了《上海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变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8 号）。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先期投入项目转让及置换情况 

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公司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五、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最近 3 年实现效益的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1．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根据本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2 日签署的《创业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中披露的募集资金运用方案，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泰

国食用菌工厂化生产车间建设项目、山东德州日产 101.6 吨金针菇工厂化生产车间项目（第

三期）及补充流动资金。 

于 2020 年 10 月，本公司变更了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后的募集资金实际投

资项目包括：山东雪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工厂化杏鲍菇项目、山东德州日产 101.6 吨金针菇

工厂化生产车间项目（第三期）及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详见附表 2-1《前次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2．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根据本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23 日签署的《2020 年度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

明书（注册稿）》中披露的募集资金运用方案，以及 2022 年 3 月 15 日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作出的调整，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

“安徽雪榕杏鲍菇项目”、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于 2023 年 4 月，本公司变更了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后的募集资金实际投

资项目包括：年产 12 万吨食用菌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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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详见附表 2-2《前次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二)未能实现预期收益的说明 

1．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1）山东雪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工厂化杏鲍菇项目未能实现预期收益的原因：最近两

年，食用菌市场竞争激烈，餐饮行业不景气导致食用菌产品价格不稳定且持续处于低位，同

时由于大宗商品涨价，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山东雪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工厂化杏鲍菇项

目主要原材料及动力能源采购价格均较前期测算上涨较多。 

山东雪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工厂化杏鲍菇项目于 2021 年 8 月开始试生产后，杏鲍菇品

质一直处于波动中，单位产量与良品率均低于预期，导致单位成本较高及毛利率下降，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决定终止“山东雪榕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工厂化杏鲍菇项目”，并将食用菌工厂化生产过程中通用性较强的厂房及部

分设备进行改造，拟改造项目为日产 50 吨真姬菇项目（一期）。 

（2）山东德州日产 101.6 吨金针菇工厂化生产车间项目（第三期）未能实现预期收益

的原因：最近两年，受主要原材料及动力能源采购价格上涨，市场需求疲软等因素影响，可

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山东德州日产 101.6 吨金针菇工厂化生产车间项目（第三期）效益未

达预期。 

六、 前次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相关资产运行情况 

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公司无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相关资产运行情况。 

七、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 

1．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本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4 日、2020 年 7 月 31 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根据本公司实际情况、未来经营计划及未来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

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同意本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4 亿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该额度自本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可循环滚动

使用。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本公司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分别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及核查意见。本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6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了《上海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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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2020 年度，本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合

计人民币 830,000,000.00 元，赎回理财产品合计人民币 830,000,000.00 元，收到理财收益合

计人民币 3,255,488.59 元。 

本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

用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 1 亿元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

动性好、风险性低的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本公司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分别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及核查意见。本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1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了《上海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2 号）。 

本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2021 年度，本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合

计人民币 675,000,000.00 元，赎回理财产品合计人民币 675,000,000.00 元，收到理财收益合

计人民币 1,879,632.89 元。 

2022 年度本公司未进行理财活动。 

于 2022 年 6 月，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2．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本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同意本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 2.7 亿元

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性低的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本公司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分别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及核查意见。本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5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了《上海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部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3 号）。 

本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2022 年度，本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合

计人民币 679,900,000.00 元，赎回理财产品合计人民币 409,900,000.00 元，收到理财收益合

计人民币 1,813,578.38 元。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未到期的理财产品合计人民币

270,000,000.00 元。 

本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为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结合公司生产经营需求及财务情况，公司

决定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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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2.7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在有效期内上述额度可以滚动循环使用，到期前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本公司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分别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及核查意见。本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9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了《上海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6 号）。 

本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2023 年度本公司收到理财收益合计人民

币人民币 1,161,934.17 元。 

截至 2023 年 9 月 11 日，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2.7 亿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 

于 2023 年 10 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八、前次募集资金结余及结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公司无结余募集资金情况。 

九、前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上海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二〇二五年三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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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 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上海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注 1）：58,500.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57,960.01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18,681.18         2020 年：28,289.5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31.93%         2021 年：28,759.57 

 
        2022 年：910.93 

（上述合计数与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存在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的差额 

（注 2）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或截止日

项目完工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 

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 

资金额 

1 
泰国食用菌工厂化生

产车间建设项目 

山东雪榕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工厂化杏鲍菇

项目 

20,000.00 18,681.18 19,123.56 20,000.00 18,681.18 19,123.56 442.38 2021 年 11 月 30 日 

2 

山东德州日产 101.6 吨

金针菇工厂化生产车

间项目（第三期） 

山东德州日产 101.6 吨

金针菇工厂化生产车

间项目（第三期） 

25,000.00 25,000.00 25,336.45 25,000.00 25,000.00 25,336.45 336.45 2021 年 7 月 31 日 

3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13,500.00 13,500.00 13,500.00 13,500.00 13,500.00 13,500.00  不适用 

 合计  58,500.00 57,181.18 57,960.01 58,500.00 57,181.18 57,960.01 778.83  

注 1：募集资金总额系根据股票和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计算得出，未扣除保荐及承销费用及其他发行费用。 

注 2：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为募集资金的利息（含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获得的收益）778.92 万元减去结余募集

资金结转 0.0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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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上海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注 1）：39,800.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39,321.32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26,848.03         2022 年：11,900.3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67.45%         2023 年：27,421.01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的差额 

（注 2）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或截止日

项目完工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 

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 

资金额 

1 
安徽雪榕食用菌产业

园杏鲍菇工厂化项目 

年产 12 万吨食用菌 

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 
26,848.03 26,848.03 27,421.01 26,848.03 26,848.03 27,421.01 572.98 2026 年 12 月 31 日 

2 
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

流动资金 

偿还银行贷款及 

补充流动资金 
11,900.00 11,900.00 11,900.31 11,900.00 11,900.00 11,900.31 0.31 不适用 

 合计  38,748.03 38,748.03 39,321.32 38,748.03 38,748.03 39,321.32 573.29  

注 1：募集资金总额系根据股票和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计算得出，未扣除保荐及承销费用及其他发行费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97,999,996.02 元，扣除与本次发行有关费用人民币 10,519,671.82 元（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87,480,324.20 元。 

注 2：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为募集资金的利息（含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获得的收益）586.43万元减去结余募集

资金结转 13.1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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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1 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上海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目累计

产能利用率（注 1） 
预计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

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1-

9 月 

1 
山东雪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工厂化杏鲍菇项目 
81.24% 

净利润 

2021 年：人民币-462.62 万元 

2022 年-2023 年：人民币 2,130.20 万元 

2024 年-2026 年：人民币 3,189.43 万元 

-78.97 -1,895.32 / / -1,974.29 否（注 2） 

2 

山东德州日产 101.6 吨金

针菇工厂化生产车间项目

（第三期） 

88.31% 

净利润 

投产第一年：人民币-46.93 万元 

生产期内正常年份：人民币 3,061.38 万

元 

508.71 45.18 959.68 -144.90 1,368.67 否（注 3） 

3 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 1：截止日投资项目累计产能利用率是指投资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至截止日期间，投资项目的实际产量与设计产能之比。 

注 2：山东雪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工厂化杏鲍菇项目于 2021 年 8 月开始试生产后，杏鲍菇品质一直处于波动中，单位产量与良品率均低于预

期，导致单位成本较高及毛利率下降，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终止部分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决定终止“山东雪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工厂化杏鲍菇项目”，并将食用菌工厂化生产过程中

通用性较强的厂房及部分设备进行改造，拟改造项目为日产 50 吨真姬菇项目（一期）。 

注 3：该项目 2021 年、2022 年、2023 年及 2024 年 1-9 月该项目分别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508.71 万元、人民币 45.18 万元、人民币 959.68 万元

及人民币-144.90 万元，均未达到该项目的预计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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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2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上海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目累计

产能利用率（注 1） 
预计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 

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1-

9 月 

1 
年产 12 万吨食用菌现代农业

产业园项目 
不适用 

净利润 

建设期 20 个月结束后 2 年达产，达产

后内正常年份：人民币 6,424.99 万元 

/ / -1,450.90 -3,234.80 -4,685.70 
不适用

（注 2） 

2 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 1：截止日投资项目累计产能利用率是指投资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至截止日期间，投资项目的实际产量与设计产能之比。 

注 2：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29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该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调整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年产 12 万吨食用菌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完成了阶段性建

设，目前已建成部分的日产能约 100 吨，项目整体处于建设期，尚未开始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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